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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 法 權力分立、違憲宣告之類型與效力 

行政法 一般原理原則、組織法 

(五) 法律之闕漏違憲： 

當大法官認為法律未保障特定權利為違憲時，可能因為其本無法

律之存在，或法律本身不違憲，故大法官不宣告法律違憲失效，而是

指示立法者定期修正或制定。可能附帶解釋代替立法，指示逾期未修

正之處理方式或救濟方式。釋字748號解釋為適例。	

 

 

  

【第一題】 
 

(一) 涉及大法官解釋的拘束力寬嚴問題：大法官宣告某個立法違憲之

後，立法院是否可以再立相同或相似的法律，挑戰大法官的解釋？

此涉及我們對於立法權與司法權間權力關係的想像。立法權與司法

權間是可以動態地互相溝通？或是司法權的本質就是在監督立法者

的權力？各有各之道理。 

(二) 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之應用。行政程序法第8條及第119條、第120條

等等分別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抽象、具體規定，但是在法規的情形有

無適用？如何適用？關於信賴保護之問題，務須注意不要祇依照法

感情瞎猜，否則極可能落入陷阱。應從該題情形是否為溯及既往，

或者僅是不真正溯及既往開始著手。 

(三) 涉及行政程序法第111條關於無效事由之解釋。本題應較容易，祇

要說理清楚，不自相矛盾，應可獲得不錯分數。關於公序良俗的部

分，答題時可略提法秩序之一致性。 

(四) 牽涉信賴保護原則及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。答題時須看清楚題目：

行政機關到底說了什麼？足不足以為信賴基礎？本題務求觀念清

楚，分別判斷，忌打模糊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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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1. 立法院修法，尚符合大法官解釋之意旨。 

      按大法官於釋字第666號解釋所作成之解釋意旨係謂罰娼不罰

嫖違 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，而非謂處罰娼嫖行為為違憲。故該

號解釋之結果可能有二，其一係娼嫖皆罰，其二係娼嫖皆不罰。 

   準此，立法院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處罰性交易專區外之娼

嫖行為，且娼嫖皆罰，姑且不論處罰娼嫖是否合憲，因釋字第666

號解釋範圍僅及於宣告舊法違反平等原則，而娼嫖具本質上之對向

關係，兩者處罰之意義略同，故100年修正之社會秩序維護法改為

娼嫖皆罰已解決原僅罰娼不罰嫖之不平等問題，應符合釋字第666

號之解釋意旨，但仍可能有性產業與其他產業間不平等之可能。 

  2.立法院原則上應不得再為類似規定。 

   按權力分立之本旨，立法院得制訂法律，此於憲法第63條定有

明文。惟法律不得違反憲法，其與憲法牴觸者，司法院得宣告其無

效，憲法第171條有明文。換言之，立法權雖基於其民主正當性，

有廣泛之立法形成自由，惟仍不得逾越憲法之規定及大法官之憲法

解釋，以維憲法之最高性，釋字第405號、第662號解釋亦同此見

解。 

   既大法官已宣告罰娼不罰嫖或罰嫖不罰娼之不平等規定為違

憲，並宣告其定期失效，則解釋上應認為立法院不得再制定相同之

法律。蓋該規定內容已經大法官「確認」為牴觸憲法而無效，倘容

許立法院再為相同規定，無異使兩者間關係淪為互相抬槓，而無以

維持憲法之最高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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